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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採購其他規定 

8.1 共同投標 

8.1.1 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項 
一、法令依據：採購法第 25 條、共同投標辦法。 

二、定義：招標文件允許 2 家以上之廠商共同具名投標，並於得標後共同具名簽約，連帶負

履行採購契約之責，以承攬工程或提供財物、勞務之行為。 

三、共同投標之應用： 

(一)允許共同投標有利工作界面管理者  

(二)允許共同投標可促進競爭者  

(三)允許共同投標，以符合新工法引進或專利使用之需要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四、共同投標之情形： 

(一)同業共同投標：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均屬同一行業者。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有 2 家

以上屬同一行業者，視同同業共同投標。應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但書規定。 

(二)異業共同投標：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均為不同行業者。 

(三)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一定家數內之廠商共同投標者，以不超過 5 家為原則。 

五、辦理共同投標應注意事項： 

(一)以能增加廠商之競爭或無不當限制競爭者為限。 

(二)同業共同投標應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但書各款規定： 

1.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2.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 或市場者。 

3.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4.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6.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 ，難以繼續

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7.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採購法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同業共同投標應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但書各款之規

定。」並無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本文之適用，是以同業共同投標，如符合公平交易法

第 14 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毋需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工程會 88 年 7 月

7 日 (八八)工程企字第 8808893 號函) 

(三)共同投標協議書： 

1.共同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由各成員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共同具名，且經公證

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載明下列事項，於得標後列入契約。 

(1)招標案號、標的名稱、本機關名稱及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之名稱、地址、電話

及其負責人。 

(2)共同投標廠商之代表廠商、代表人及其權責。 

(3)各成員之主辦項目及所占契約金額比率。 

(4)各成員於得標後，連帶負履行契約責任。 

(5)契約價金之請(受)領方式、項目及金額。 

(6)成員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共同履約者，同意將其契約之一切權

利義務由其他成員或另覓之廠商繼受。 

(7)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事項。 

2.協議書內容與契約約定不符者，以契約約定為準。 

3.協議書內容，非經本機關同意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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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關允許共同投標時，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共同投標協議書以中文書寫。但招標

文件規定允許廠商共同投標，且該採購係外國廠商得參與者，涉及外國廠商之共

同投標協議書，得以外文書寫，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並於招標文件中訂

明。 

5.共同投標協議書範本(詳附錄 B) 

六、招標文件應載明事項： 

 (一)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共同投標時，應並載明廠商得單獨投標。廠商依共同投

標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單獨投標時，其投標標的及所應符合之投標廠商資格，同

共同投標廠商。(工程會 89 年 1 月 7 日(八九)工程企字第 88023064 號函) 

 (二)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不得對同一採購另行提出投標文件或為另一共同投標廠商之

成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該採購涉及專利或特殊之工法或技術，為使擁有此等專利或工法、技術廠商得為

不同共同投標廠商成員，以增加廠商競爭者。 

2.預估合於規定之投標廠商競爭不足，規定廠商不得為不同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反

不利競爭者。 

3.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三)共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依本府投標須知範本第肆節第 30 點規定，應由各成員共同

具名，或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指定之代表人簽署。投標文件之補充或更正及契約文件

之簽訂、補充或更正，亦同。 

 (四)由共同投標廠商共同繳納押標金及保證金，或由共同投標協議書所指定之代表廠商

繳納。其並須提供擔保者，亦同。 

 (五)機關對共同投標廠商之代表人之通知，與對共同投標廠商所有成員之通知具同等效

力。)  

 (六)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共同投標廠商於投標文件敘明契約價金由代表廠商統一請(受)

領，或由各成員分別請(受)領；其屬分別請(受)領者，並應載明各成員分別請(受)領

之項目及金額。 

七、共同投標廠商資格: 

 (一)機關允許共同投標時，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及代表廠商之基本

資格。 

 (二)特殊或巨額採購，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及代表廠商之特定資格，

並注意下列情形： 

1.機關辦理巨額採購，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主辦項目之金額如未達巨額，依共同投

標辦法第 6 條規定，機關得視個案性質及實際需要規定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及代

表廠商之特定資格；併請注意「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13

條規定，(應先評估可能符合特定資格之廠商家數)應檢討有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情

形。 

2.機關如於招標文件規定共同投標廠商各成員及代表廠商之特定資格，按前揭標準

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招標標的預算金額」，建議以各成員廠商之主辦項目所

占預算金額認定；併請查閱同條第 2 項「得視採購之性質及需要予以放寬」之規

定。(工程會 95.7.13 工程企字第 09500261400 號函) 

 (三)共同投標協議書應載明成員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共同履約者，同意

將其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其他成員另覓之廠商或其他成員繼受。共同投標廠商之

其他成員得經機關同意，共同提出與該成員原資格條件相當之廠商，共同承擔契約

之一切權利義務。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四)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應視可歸責之事

由，對各該應負責任之成員個別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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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投標之投標廠商聲明書，應由各成員分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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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共通性採購(共同供應契約)  
 

一、法令依據：採購法第93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定義：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三、整合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共通性需求財物或勞務之共同供應，各機關預算內所

列相關之財物及勞務採購具有規格項目相容、二以上機關有共通需求，適宜以共同供應

辦理者，得辦理共同供應契約。 

四、因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指定臺灣銀行為訂約機關，辦理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

採購之採購項目，且該會共同供應網站，已建立完善之電子採購及彙整資料系統，並將

其他各縣市政府機關納入為適用機關；本府依政府採購法第40條(洽具專業能力之機關代

理)及本辦法第5條第2款﹝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規定，自97年度起同意

該行將本府暨所屬機關（構）、學校列為適用機關，本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要點，

業於96年11月30日以府工採字第09606370700號函停止適用，本府暨所屬機關(構)、學校

列為臺灣銀行辦理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項目之適用機關。 

8.2.1.訂約機關 

一、定義：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之機關為「訂約機關」。 

二、為促進競爭，並增加機關視需要選擇供應廠商之機會，得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

之報價以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原則；其他符合招標文件規

定之廠商，如願減至最低標報價者，亦得併列為得標廠商」之決標方式。(工程會88.7.30

工程企字第8810714號函) 

三、訂約機關得向適用機關收取必要之費用。(本辦法第15條) 

四、應將共同供應契約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供各機關利用。(本辦法第7條) 

五、共同供應契約應明定訂約廠商於本契約有效期內，以更優惠之價格或條件供應本契約之

標的於適用機關或他人者，訂約機關得與廠商協議變更本契約。廠商無合理事由而不減

價者，訂約機關得終止契約。(本辦法第9條) 

六、廠商對適用本契約之機關，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或有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未能

供應時，訂約機關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本辦法第10條) 

七、統計資料之蒐集與彙報，及依採購法法第101條所為之通知等事項，由訂約機關統一處理

為原則。(本辦法第12條) 

八、適用機關與廠商有爭議未能解決者，由訂約機關處理之。(本辦法第13條) 

8.2.2.適用機關 

一、定義：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之機關為「適用機關」。 

二、適用機關辦理共同供應採購程序，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逕上工程會網站「共同供應契約系統」查詢或下載資料，據以辦理訂購。 

(二)逕上臺灣銀行之全球資訊網站查詢或下載資料，據以辦理訂購。 

(三)適用機關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時，程序應依共同供應契約明訂之方式為之。(本

辦法第 8 條) 

(四)適用機關應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並於辦理採購時通知訂約機關（臺灣銀行）。

適用機關應優先使用共同供應契約，有正當理由者，得不利用本契約，並應將其情

形通知訂約機關；適用機關之駐國外機構辦理採購，得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本辦

法第 6、14 條) 



- 298 - 

(五)正當理由：例如價格較低、功能不同、緊急需用等，係由採購機關自行認定，一旦

認定自行採購，應將其情形通知訂約機關，毋需訂約機關之核准。 

(六)訂約機關與得標商簽約後，各適用機關毋需於辦理採購時再與得標商個別簽訂契

約。 

(七)適用機關利用本契約採購之期間，最長以二年為限，如約期過長，得標廠長期占有

市場，亦有不宜。(本辦法第 11 條) 

(八)適用機關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後續之驗收及付款，以逕與廠商為之為原則；惟

當適用機關與廠商發生爭議未能解決時，則由訂約機關處理。(本辦法第 13 條) 

(九)契約之有效期及有效期屆滿或終止前發出之訂購通知均屬有效。 (本辦法第 4 條) 

(十)廠商於本契約之有效期內對一般大眾之促銷或減讓活動，其價格或條件優於本契約

時，應一併適用於適用機關。 (本辦法第 4 條) 

(十一)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自 96 年 4 月 27 日起，應依「工程會 96.4.14 工程

企字第 09600149250 號函」於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勾填擇定廠商之理由。 

(十二) 共同供應契約係以各機關共通需求之標準配備為主，各機關如有額外需求，應於

訂約機關徵詢意見時提出，以利採購機關整合共同需求。各機關如需附加採購契約

外之配備，10 萬元以下者，可於訂貨單上另行加註洽該商提供。(89.6.26.工程企字

第 89017619 號) 

三、適用機關辦理驗收及付款事宜，以逕與廠商為之為原則。驗收時仍應通知主會計及(或)

有關單位派員。（採購法第 13 條、本辦法第 8 條） 

四、工程會 99 年 10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 09900415800 號函令及 99 年 10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

09900415803 號函：基於訂購機關依共同供應契約約定辦理大量訂購之擇定訂購對象作

業，已改變原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機關與訂約廠商原約定之價格或履約條件，涉及價格或

優惠條件之比較，如於比較價格或優惠條件之程序時，一併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所定

監辦程序，對於機關公平公正辦理採購，更有助益，爰訂定「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

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 

 

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 

工程會 99 年 10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 09900415803 號函 

單筆訂購

金額(含額

外項) 

是否達大

量訂購數

量或金額 

擬訂購項

次之訂約

麻商交數 

作業內涵

具議價或

比價性質 

是否適用採

購法第 13

條監辦規定 

說    明 

10 萬元以

下 

否 不限  不適用 依契約單價訂購。未達契約

所載大量訂購之最低金額或

數量條件者,共同供應契約

廠商如以優於契約規定條件

供應,屬市場機制,亦無違

約,惟交貨品質應依約辦理,

並應注意共同供應契約實施

辦法第少條規定。 

逾 l0 萬元

但未公告

金額 

否 不限  不適用 同上 

是 

(例如某

一契約之

大量訂購

僅有 1 家 議價 適用 一、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

法)第 13 條第 2項。 

二、中央機關依「中央機關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

2 家以上 比價 

(徵詢 2 家

以上廠商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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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訂購

金額(含額

外項) 

是否達大

量訂購數

量或金額 

擬訂購項

次之訂約

麻商交數 

作業內涵

具議價或

比價性質 

是否適用採

購法第 13

條監辦規定 

說    明 

金額定為

新台幣 20

萬元以

上) 

之優惠 

條件) 

辦法」。 

三、地方機關依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訂定之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監辦辦法,地

方機關未定者,比照「機

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

同監辦採購辦法」。 

公告金額

以上但未

達查核金

額 

否 不限  不適用 同 10 萬元以下。 

是 僅有 1 家 議價 適用 一、採購法第 13條第 1項。 

二、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

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2 家以上 比價 

(徵詢 2 家

以上廠商

之優惠條

件) 

適用 

 

「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適用疑義 

工程會意見對照表 
工程會 99 年 12 月 21 日工程企字第 09900449640 號函 

臺北市政府詢問事項 工程會意見 

所稱「大量訂購」,是否於個別契約予以

個別認定?倘於個案契約未予明定,是否

無論金額或數量多寡均不適用議價、比價

及監辦之程序。 

「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

表」，其所稱大量訂購金額或數量之門檻，由訂約機

關視個案需要載明於個別共同供應契約，爰係依「個

別契約」認定之。 

所稱之「作業內涵具議價或比價性質」

者，是否須依政府採購法第 46條訂定底

價？若不訂定底價，則機關辦理議價、比

價之決標原則為何？ 

機關依契約約定「適用機關應與立約商另行議定價

格折扣或其他優惠條件」，其辦理程序，具議價、比

價性質，惟因訂約機關已與立約廠商簽訂契約，爰

與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所稱「議價、比價」尚

屬有別，不適用採購法第 46條規定。惟機關如參酌

該第 46條規定訂定底價，以作為議定價格折扣或其

他優惠條件之用，尚無不可。機關如不訂定底價，

可擇價格最低或條件最優之廠商訂購。 

須辦理議價、比價者，是否亦同時須依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條製作決標紀

錄？ 

機關依契約約定「適用機關應與立約商另行議定價

格折扣或其他優惠條件」，其辦理程序，具議價、比

價性質，惟因訂約機關已與立約廠商簽訂契約，爰

與採購法所稱「議價、比價」尚屬有別。惟上開議

定程序有召開會議者，為利於日後查考，請依實際

情形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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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詢問事項 工程會意見 

逾 l0 萬元但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或公

告金額以上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達大

量訂購數量或金額且訂約廠商達2家以上

者係適用比價，則該「2家以上」之選擇

方式及家數屬「請購對象之選定須有內部

簽辦程序」，係由辦理採購機關任意選

擇，亦或採取邀請取得廠商之企劃書或服

務建議書，以評審或評選作業方式擇符合

需要或優勝廠商進行。 

一、機關自共同供應契約複數決標得標廠商名單中

選擇訂購之對象，以符合機關需要為考量，並

依採購法第 6 條第 2 項為適當之採購決定。本

會89年 6月 26日(89)工程企字第89017619號

函已有釋例。 

二、另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自 96 年 4月

27 日起，各該項次訂購總金額超過 10萬元者，

應於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勾選擇定廠商

之理由，本會 96 年 4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49250 號函已有說明。 

三、上開釋例均公開於本會網站。 

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若單筆

訂購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者，其監辦方式

尚未規範於該一覽表內，則應以何方式辦

理監辦為宜?若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不得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其法令依據為

何?建議「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應併

同檢討修正，以為依據。 

一、採購法第 93條所定共同供應契約，主要係提供

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零星、小額財物或勞務採

購之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個案金額較大，

恐非得標廠商投標時所能預見，且通常亦無於

共同供應契約載明單筆訂購達查核金額以上時

之優惠價格。此等金額較大之採購，由需求機

關自辦招標或可獲得更佳結果，使預算發揮更

大效益，爰未於一覽表內載明單筆訂購金額達

查核金額以上之情形。 

二、行政院專業代辦及共同供應採購推動小組共同

供應契約工作小組第 40 次會議紀錄結論第 2

點：「鑒於共同供應契約主要係提供零星、小額

之採購使用，96年度查核金額以上之訂單件數

不多，且採購金額較高之採購案由招標機關自

辦採購或許較符合個案需求，並為尊重上級機

關監辦權責，請中華電信於電子採購系統通案

控管單筆訂購達查核金額以上者，無法由機關

執行請購及下訂，…。」併請參閱。(公開於本

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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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預約式採購 

 

一、法令依據：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1、及本府「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之一執

行注意事項」。 

二、依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採最低標決標，其因履約期間數量不確定而於招

標文件規定以招標標的之單價決定最低標者，並應載明履約期間預估需求數量。招標標

的在2項以上而未採分項決標者，並應以各項單價及其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加總計算，決

定最低標。(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之1條) 

三、機關依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採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應預先估計履約期

間之需求數量辦理採購，與廠商訂立預約式契約（或稱開口契約），並視實際需要隨時通

知廠商履約。 

四、招標標的在2項以上者，招標文件之詳細價目表應載明各項目預估需求數量，以供廠商

報價。 

五、招標時，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臺北市政府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之一

執行注意事項） 

(一)本採購案採總價決標，招標文件之預估需求數量係供廠商報價參考，訂約時以單價

訂約，並以實作數量結算。 

(二)本採購案各項目單價之預算金額。 

(三)本採購案契約執行之上限金額、機關通報期間及各次通報單之履約期限規定如下： 

1.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即契約之上限金額為( )元。 

2.機關應依採購標的需求開立通報單，通知廠商履約，通報單應明訂各次履約期限，

機關通報期間自(  )至( )止或上限金額用罄止，兩者以先屆者為準。 

3.各次通報單之履約期限以各通報單規定之履約期日為準。 

4.前述第 1、2 目規定，如有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ㄧ，依「臺北市政府

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規定辦理契約變更者，則以契約變更後之金額為

上限金額，或以契約變更後約定之期間為通報期間。 

(四)本採購案訂約時，依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以決標總價與各項目預算單價乘以預

估數量之總和比例調整單價，並以單價訂約。但得標廠商如認為調整後之單

價不合理時，得由雙方協議調整之。 

(五)本採購案開標後，如最低標廠商總標價低於底價 80%，且低於各有效標廠商總

標價平均值之 80%者，其差額保證金之計算方式為：差額保證金=（實際底價

×0.8－標價）×契約上限金額/各項目預算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總和。(依本府

96 年 11 月 20 日府授工採字第 09631956600 號函修正) 

六、預約式採購之契約，機關倘參考採用本府或工程會契約範本時，應於檢視修正(如：契約

價金以預算金額為上限金額、履約期限依各次通報單決定、分段查驗或部分驗收之時機、

逾期罰款依各次結算金額、…等)，以符採購標的需求。 


